附件2
2015年珠海市体育中考游泳项目实施方案
一、报名注意事项
（一）考生报名时应在报考系统中填报报考成绩，考试不限泳姿，但需从蛙泳、自由泳（即爬泳）、仰泳、蝶泳四种泳姿中选择一种。
（二）每位考生仅有一次考试机会，考试中一旦出现犯规情况即作零分处理。
二、考试时间：
2015年5月份
三、考点设置标准
（一）考试场地标准
    1.室外50米（或室内25米）标准游泳池。
    2.考场全覆盖视频监控系统。 

    （二）考务人员设置
    1.每条泳道配置1—2名裁判员。
    2.每考点设置2名医护人员。
3.每考点设置1名监察人员。

4.每条泳道配置1名救生员，全场配置2-3名流动救生员。
四、考试要求
    （一）服装要求：考生须穿着不透明的泳装，并佩戴泳帽，可选择佩戴泳镜。
    （二）出发要求：考生在泳池出发端水中出发，出发前保持身体触壁并处于静止状态，听到“出发”口令后蹬离池壁开始游进。
    （三）游进中要求：考生须保持连续游进，途中不得停顿、原地踩水、改变泳姿、扒扶池壁或水线。
    （四）到边转身要求：转身时允许身体任何部位在水上或水下触及池壁，用脚蹬离池壁继续游进，转身时，动作连贯，不得停顿。
    （五）到达终点要求：身体任一部位触及池壁即为完成考试。
    （六）考试中出现以下犯规情况，作零分处理：
     1.游进和转身时脚踩池底；
     2.游进和转身时扒扶池壁或水线；
     3.游进中途停顿；
     4.游进中改变已选择的泳姿；
     5.游进中，考生借助设备（如手蹼、脚蹼、泳圈等）辅助前进；
6.越过水线或妨碍他人。
